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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

闽医保规〔2025〕4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福建省 

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 

（2025 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各有关医疗

机构，各药品、医用耗材生产、经营（配送）企业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履约行为，加强对挂

网和配送企业供应药品和医用耗材履约监管，着力提升药品和医

用耗材供应保障能力，经研究，我局对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

印发〈福建省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医

保规〔2024〕6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福建省药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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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有问题，请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反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5 年 10 月 3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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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 

（2025 年修订版） 

 

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医药集中带量采购中

选产品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4〕5号）和《福建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医保〔2025〕5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提高我省药品和医

用耗材供应保障能力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参与福建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和采购

交易子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招采子系统”）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（含

集中带量采购）供应配送活动的挂网企业、配送企业。 

二、履约考核指标 

按月对挂网企业和配送企业的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指标

如下： 

（一）挂网企业：主要考核供应及时性、质量保障性、问题

处置有效性等。具体见下表： 

药品、医用耗材挂网企业履约考核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

https://open.ybj.fujian.gov.cn:10013/tps-local/#/login
https://open.ybj.fujian.gov.cn:10013/tps-local/#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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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供应及时

性 
40 

（1）被地市医保局或省属医疗

机构、配送企业书面报告（也

可通过招采子系统提交，下同）

无法按时供应，经核实，为挂

网企业责任的，集采中选产品

每个产品每个片区扣 2 分，其

他挂网产品每个产品每个片区

扣 1分。 

（2）被地市医保局或省属医疗

机构、配送企业书面报告未按

时供应，存在伪造发货记录的，

经核实，每次扣 10分。 

除监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和销

售，因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、

重大突发事件和政府有关部门

应急要求调拨等不可抗拒因素

外，因生产线改造、厂房搬迁

等原因暂时无法供货（需提供

佐证材料），提前30日书面通

知配送企业，并向地市医保局

和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省药采中心”）书面报

告的，可不予扣分。 

2 
质量保障

性 
40 

各级医保部门（含集采联盟牵

头单位）或省属医疗机构、配

送企业书面报告药品或医用耗

材生产环节质量不符合规定被

药监部门处罚，影响临床使用

的，经核实，每个产品扣 10分。 

 

3 
问题处置

有效性 
20 

（1）未响应医保部门约谈的，

每次扣 4分。 

（2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医保

部门要求的工作，每次扣4分。

如未按时签订采购协议、价格

确认以及对存在问题未在要求

时限内完成整改等事项。 

 

（二）配送企业：主要考核订单响应情况、供应保障情况、

问题处置有效性、配送储运环节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。具体见下

表： 

药品配送企业履约考核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

1 
订单响应 

情况 
20 

订单响应情况得分=订单响应

及时率*20分 

订单响应及时率=当月订单发

送时间至配送发货时间 2 个

工作日内的订单数/当月订单

总数*100% 

（备案采购订单不纳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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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供应保障

情况 
40 

（1）供应保障情况得分=发货

率*40分 

（2）被地市医保局或省属医疗

机构书面报告缺货情况的，属

配送企业备货不及时等自身原

因造成缺货情况，经核实，每

个产品扣 5分。 

注：供应保障情况得分先按照

当月发货率算出相应分值，再

根据其他存在问题进行扣分。 

发货率=当月发货的采购记录

数/当月采购记录总数（不含

维护缺货原因的记录）*100% 

除因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、重

大突发事件和政府有关部门

应急要求调拨等不可抗拒因

素外，因仓库搬迁等原因暂时

无法供货（需提供佐证材料），

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地市医保

局和省药采中心的，可不予扣

分。 

3 
问题处置

有效性 
20 

（1）对医疗机构反映的产品

配送问题未有效处置，被地市

医保局或省属医疗机构书面报

告的，经核实，每次扣 2分。 

（2）未响应医保部门约谈的，

每次扣 4分。 

（3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医保

部门要求的工作，每次扣4分。

如未按时签订采购协议、对存

在问题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整

改等事项。 

 

4 
配送储运

环节质量 
20 

因产品配送储运环节质量问题

被药监部门处罚，被地市医保

局或省属医疗机构书面报告，

影响临床使用的，经核实，每

个产品扣 2.5分。 

 

医用耗材配送企业履约考核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

1 
订单响应

情况 
20 

订单响应情况得分=采购订单

响应及时率*20分 

订单响应及时率=当月订单

（含补录）发送时间至配送发

货时间2个工作日内的订单数

/当月订单（含补录）总数

*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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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供应保障 

情况 
40 

（1）供应保障情况得分=发货

率*30分 

（2）补录订单配送确认情况得

分=补录订单配送确认率*10

分 

（3）被地市医保局或省属医疗

机构书面报告缺货情况，属配

送企业备货不及时等自身原因

造成缺货情况的，经核实，每

个产品扣 5分。 

注：供应保障情况先按照当月

发货率算出相应分值，再根据

其他存在问题进行扣分。 

（1）发货率=当月发货的采购

记录数/当月采购记录总数

（不含维护缺货原因的记录）

*100%。补录订单按已发货统

计。 

除因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、重

大突发事件和政府有关部门

应急要求调拨等不可抗拒因

素外，因仓库搬迁等原因暂时

无法供货（需提供佐证材料），

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地市医保

局和省药采中心的，可不予扣

分。 

（2）补录订单配送确认率=当

月补录订单配送确认金额/当

月补录订单总金额*100% 

3 
配送储运

环节质量 
20 

因产品配送储运环节质量问题

被药监部门处罚，被地市医保

局或省属医疗机构书面报告，

影响临床使用的，经核实，每

个产品扣 2.5分。 

 

4 
问题处置 

有效性 
20 

（1）对医疗机构反映的产品

配送问题未有效处置，被地市

医保局或省属医疗机构书面报

告的，经核实，每次扣 2分。 

（2）未响应医保部门约谈的，

每次扣 4分。 

（3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医保

部门要求的工作，每次扣4分。

如未按时签订采购协议、对存

在问题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整

改等事项。 

 

订单响应及时率、发货率、补录订单配送确认率数据取自招

采子系统，当月订单于次月 8日内完成发货、补录订单确认的，

按已完成统计。履约管理考核表中涉及挂网企业、配送企业责任

认定等未尽事宜，按照我省药械采购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违约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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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当月履约管理考核分值在 60分以下的企业，发放《履

约风险告知函》，并要求相关企业限期整改。对一个自然年度内连

续两个月履约管理考核分值在 60 分以下的企业进行约谈，发放

《警示函》并在招采子系统进行通报，要求企业限期整改。 

（二）单次履约管理考核分值低于 60 分且被发放《履约风

险告知函》后，企业存在限期内不响应、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情

形的，纳入信用评价评估范围。 

（三）对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履约管理考核分值低于 60 分

达到三次及以上的企业，纳入信用评价评估范围。 

（四）对于挂网企业、配送企业存在严重违约行为，或违约

行为对临床诊疗秩序构成严重影响的，予以暂停生产企业相关产

品挂网、取消配送企业配送资格等处置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省药采中心在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指导下，负责药品

和医用耗材挂网企业、配送企业履约考核工作，督促指导各设区

市医保局实施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各设区市医保局配合省药采中心做好辖区内药品和医

用耗材配送企业履约管理工作，负责辖区内挂网产品履约问题核

实工作，按照本办法对辖区内履约管理考核分值低于 60分的配送

企业开展约谈、发放《履约风险告知函》或《警示函》，并将有关

情况及时报送省药采中心。 



  

- 8 - 

（三）本办法由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5 年 12

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〈福建

省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医保规〔2024〕

6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3日印发  


